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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价格监测规定

（2010 年 7 月 6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72 号发布

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监测工作，保障价格监测数据和情况的

真实、准确、及时，发挥价格监测在宏观经济调控和价格监管中

的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自

治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监测，是指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对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其成本、市场供求等变动

情况进行采集、调查、分析、预测、预警、公布的活动。

第三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适用本规定。

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价格监测工作，其所属的价格监测机构负责具体实施价格

监测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协同价

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监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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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价格监测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的价格监测工作，真实、准确、及时提供价格监测数据;

对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监测工作人员违反价格监测规定进行

价格监测的,有权予以拒绝。

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价格监测工作的

领导，支持价格监测工作的基础建设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格监测网络

系统，加强价格监测数据采集、处理、传输的设备和网络技术建

设。

价格监测工作所需经费，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在价格

监测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价格

监测报告制度有关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建立自治区价格监测

报告制度,确定价格监测项目、标准及监测周期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自治区价格监测报

告制度的要求,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，可以补充价格监测项目和

标准，并报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价格监测以定点监测为基础，并针对特定商品和服

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

X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务价格进行专项价格调查；发生重大灾情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情

况时，进行应急价格监测。

第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本行政

区域内指定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作为价格监测定

点单位。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报送的价格监测数据能够反映当地同类商品或者服务

的价格水平；

（二）遵守价格法律、法规，信誉良好；

（三）具备必要的价格监测数据收集、传送手段；

（四）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为指定

的价格监测定点单位颁发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。

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因生产、经营品种发生变化等原因，不能

及时、准确提供价格监测数据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收回价格监

测定点单位标志牌，另行指定价格监测定点单位。

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标志牌样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

部门统一制定。

第十二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按照价格监测报告制度

规定的内容和时间报送价格监测数据，不得迟报、虚报、瞒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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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报或者伪造、篡改价格监测数据。

第十三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价格监测内部

管理制度，确定专职或者兼职采、报价人员，负责本单位价格监

测数据的收集、报送和存档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

帮助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实施相关价格监测，给予其适当的经费补

助，并对采、报价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。

第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价格

监测定点单位报送的价格监测数据进行审查、核实，确保价格监

测数据的真实、准确。

第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测

工作人员应当接受专业知识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取得自治区人民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监测调查证后，方可从事价格监测工

作。

第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测

工作人员在调查、采集价格监测数据时，应当出示价格监测调查

证，并按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、标准、方法、时间和程

序进行。

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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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监测预警机制，制定应急价格监测预案。

本行政区域内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征兆或者

已经发生异常波动时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启动价格监测预警机

制，实施应急价格监测，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

门报告，并提出应对建议。

第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

格监测预警和应急价格监测值班制度，并设置 24 小时值班电话。

第二十条 本行政区域内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恢复常态时，

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解除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价格监测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市场

形势，可以针对特定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专项价格调查。

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应急

价格监测和专项价格调查时，可以指定有关单位和组织为临时价

格监测单位，并要求其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报送价格监测

数据。

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定期

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和价格形势

分析报告，并抄送同级有关部门。

价格监测和价格形势分析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

X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（一）本地区市场价格总体情况；

（二）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及其成本、市场供求的变化情

况；

（三）被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原因及趋势预报或者预

警；

（四）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。

第二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社

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、预警信息。

属于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和依法不予公开的价格监测、预警

信息，不得对外公布，也不得用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价格工作以外

的其他目的。

第二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价格

监测机构的工作人员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上级人民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组织实施价格监测工作的；

（二）未按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、标准、方法、时

间和程序进行价格监测的；

（三）将属于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价格监测资料用于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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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调控和价格监测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的；

（四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行为。

第二十六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或者临时价格监测单位迟

报、虚报、瞒报、拒报或者伪造、篡改价格监测数据的，由旗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以 1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